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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3858.htm 关于印发《湖南省民

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治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湘宗发〔２００

７〕４８号 各市州宗教局、民宗委（局）： 《湖南省民间信

仰活动场所登记治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

予以印发，请各地认真贯彻实施。办理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审

批登记的表格、登记证，由我局统一印制。 附：《湖南省民

间信仰活动场所审批表》（略） 《湖南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

登记表》（略）湖南省宗教事务局 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湖

南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治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宗教

事务条例》、《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是指除《湖南省

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二条所指宗教活动场所和文庙、宗族祠

堂以外，具有原生性、地域性、多样性、历史传承性和原始

宗教特点的庙宇以及少数民族信仰的庙宇。 第三条 参加民间

信仰活动的群众按照风俗、习惯在依法登记的民间信仰活动

场所进行民间信仰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不得

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得损害公民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不得从事驱病赶鬼、妖

言惑众、跳神放阴等封建迷信活动和其他非法活动。 第四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原则上不新建，已毁的一般不再重建。 个

别历史悠久、影响很大、确有必要重建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

，须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第五条 民间信仰活动

场所实行登记治理。登记按照下列程序实施： （一）民间信



仰活动场所的登记由该场所的治理组织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二）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在受理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登记申请后，对拟同意上报的

，应当征求该场所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意见

后，报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三）市州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对拟同意登记的，须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同意。 （四）经批准同意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由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负责登记。 第六条 民间信仰活

动场所登记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拟登记的场所不违反本

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 （二）当地群众有经

常进行民间信仰活动的需要； （三）有健全的民主治理组织

和治理制度； （四）布局合理，不妨碍四周单位和居民的正

常生产、生活； （五）有正常开展民间信仰活动所必要的资

金； （六）拟登记场所主殿建筑面积一般应当在５０平方米

以上。 第七条 申请登记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填写《民间信

仰活动场所登记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登

记地点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情况说明； （二）民主协商成

立治理组织的情况说明； （三）治理组织成员的基本情况、

户籍和居民身份证实； （四）有关治理规章制度的文本； （

五）合法的经济来源的情况说明； （六）拟登记场所使用土

地和房屋的有关证实； （七）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

八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实行民主治理。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

治理组织应当在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主持下，

由该场所经常参加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代表民主推选组成，

并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民间信仰活动

场所的民主治理组织成员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服从



政府的行政治理，群众基础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组织治

理能力。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治理组织履行以下职责： （一）

负责本场所人员和经常参加该场所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的教

育和治理； （二）安排本场所的民间信仰活动和内部事务； 

（三）治理、使用本场所的房屋、收入及其他财产，维护本

场所的合法权益； （四）每年向登记机关报告上年度的财务

和治理情况； （五）治理本场所的其他事务。 第九条 改建、

扩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当由该场所治理组织提出申请，经

原登记机关和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再依法办

理基本建设工程等手续。 第十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合并、

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的，应当到原登记机关办理登

记变更手续。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登记后具

有民事主体资格。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间信仰相关事务进

行行政治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治理工作。 第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进

入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当尊重民间信仰的有关风俗和习惯。 

第十三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

护、卫生防疫、档案、环境保护等治理制度，接受所在地人

民政府有关行政治理部门的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十四

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财产和合法收入属于该场所集体所有

，其使用应当按照有关制度和财务规定，主要用于该场所开

展正常活动和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等，并接受所在地人民政

府有关行政治理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十五条 属于文

物保护单位或者位于旅游风景区内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其



治理组织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文物和自然

环境。其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协调、处理该场所

和园林、文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民间信仰活动

场所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举行大型民间

信仰活动和跨行政区域的民间信仰活动，按照《湖南省宗教

事务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未经依法登记

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不得从事民间信仰活动，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劝其拆除、合并或者改作其他用途。 第十八条 利用民间

信仰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由有关

部门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登记治理机关

对违反政策和本办法规定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及其治理组织

应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整改，情节严重和逾期不整改的撤消

登记。 第十九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申请表》和《民间

信仰活动场所登记证》的格式由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统

一制订。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证》不得涂改、转让、出

借。证书遗失的，应当及时向登记治理机关申请补办。 第二

十条 在《湖南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治理暂行办法》施行

前，按照国务院原《宗教活动场所治理条例》有关规定已经

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一般不再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

。 原试点登记治理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

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